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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

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，拟对注册地址进行变更，并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

条款进行修订：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

1

第五条 公司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

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

3008 号深圳湾 1号广场南区 T7-2205

邮政编码：518000

第五条 公司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

山区后海滨路泰伦广场 A座 2203

邮政编码：518054

除上述条款外，其他条款不变。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（2026 年 1 月修订）

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。

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


